
附件一：稅務軌道賽競賽規則 

一、 機器人硬體規範 

1. 機器人必須為輪型，長寛高均不得超過20公分。 

2. 機器人必須以電池作為電源，不得由外部供應電源。 

3. 機器人必須自主式循軌道白線移動。 

4. 可使用3D列印件改裝。 

5.競賽機種不限，惟規範須符合上述規定。 

 

二、 競賽場地道具尺寸及出題定義 

1.比賽場地示意圖(比賽格線圖) 

比賽時，軌道可擺置之範圍為長（36格）x寛（9格）共324格再加上終點區域

及後端之延伸。 

 

2. 比賽用之木質軌道區塊為寬約14.5公分之高架結構，軌道面離地板之高度約

6公分，軌道上白線寬度約2公分。 

3. 軌道區塊依長短分為長(約43.5公分)(編號1-5)及短(約29公分)(編號6-8)兩種

長度，如下圖所示。 

 

4. 軌道面是由大圖輸出黑底白線貼紙，平貼於軌道上端表面。 

5. 起點板放置於起點區中，僅限於比賽計時前放置機器人用，不可用於競賽

過程中。 

6. 於9、18、27行設置繳稅區，第9行代表四月課徵牌照稅、第18行代表五月

課徵所得稅、第27行代表11月課徵地價稅。機器人通過繳稅區即代表完成繳稅，



可獲額外加分。 

 基本分(A) 額外加分(B) 總分 

A+B 通過繳稅區完成繳稅 

37分 
繳稅 1次+3分 
繳稅 2次+13分 
繳稅 3次+23分 

60分 

 

三、比賽規則 

1.【題目公布】領隊會議時，公布3道題目(包含4個號碼與繳稅區位置)，參賽

者可以自行練習一道順手的題目來參賽。競賽時三道題目不分組競賽，只記錄

各隊得分與秒數。 

2. 【軌道佈建原則】選手規劃軌道路徑時，需以題目之4片軌板各用一次組合

成一「軌道回合」，機器人由起點到終點之路徑，是由數次「軌道回合」組合

而成，各軌道回合必須將題目之4片軌道板完全使用，但不限制各軌道回合內

的軌道排列順序。 

3. 每隊比賽最多可有三名選手下場共同操作軌道的即時佈建。建議2名選手做

軌道佈建，第三名選手可以手拿藍芽手把或軌道規劃圖。 

4. 選手需將起點板放置於起點區中，機器人置於起點板的軌道上，將軌道依

路線規劃圖所設計的第一個「軌道回合」排定次序，連接於起點板軌道末端，

由選手啟動機器人出發，機器人通過起始點，做為比賽計時依據，由選手自行

啟動機器人出發開始。若行進過程不可產生故意或非故意遮擋機器人而影響裁

判裁定，否則判定失格。(起點板僅限於起點區內放置比賽機器人用，不可用

於競賽格線區內) 

5. 同一時間只能拿起一片機器人已通過之軌道板，並緊接於已佈建之軌道末

端，軌道一經放置，除非機器人再次通過該軌道，且符合軌道佈建原則，否則

不得再改變其排列之位置與方向。 

6. 若競賽過程包含以下狀況，則判定未完成比賽： 



(1) 出界：軌道擺置超出場地底圖格線範圍(終點區不在此限)。 

(2) 出軌：不依循軌道面之白線行走（白線不在兩動力輪之間）。 

(3) 落軌：中途跌落軌道。 

(4) 停滯：在軌道上產生後退、原地迴轉或其他不持續前進的動作。 

(5) 干擾：選手明顯碰觸機器人影響機器人的自主行進。 

(6) 複用：違反軌道佈建原則、軌道未依規定正確使用。 

(7) 超時：總時長超過限制時間。 

當發生上述(1)~(6)之失誤情況，導致未完成比賽，即暫停計時。選手可選

擇利用剩餘時間依第一個「軌道回合」排定次序，於起點重新出發並繼續

計時；或結束該回合比賽，並記錄位置與時間。每隊在時限2分鐘用完之前，

只有一次重新開始之機會。 

 

7.檢錄 

（1） 機器人須能通過大小在20cm*20cm*20cm限制內的檢查。 

（2） 創意軌道賽，選手須在軌道規畫圖，至少畫出第一軌道回合的規劃。

此規畫圖於選手下場競賽時，得由領航員拿在手上，依序指引同隊選

手。 

（3） 當機器人大小檢測通過，且繳交資料無誤後，檢錄工作人員會在機器

人身上貼上檢錄完成的貼紙，貼紙一旦黏貼上去，選手不得再以任何

理由碰觸機器人，直到下場競賽時，得在裁判示意下，拿取機器人下

場競賽。 

8. 比賽 

（1） 限時：比賽時間以2分鐘為限，2分鐘到仍未達陣者，由裁判判定機器

人當下車尾位置作為成績。 

（2） 車頭通過起點線開始計時，車頭通過終點線或失誤暫停計時。 

（3） 得分：比賽成績分數以2分鐘內達到之距離分數(車尾當下所對應之格

區號碼，即為分數，機器人完全通過場地終點線，進入終點區，即取

得37分)，再加上途經「補給站」得分之總合(滿分60)。同分者加入時

間秒數比序。 

（4） 成績比序： 

4-1 總分成績為優先排序，同分時參考完成比賽時間。 

4-2 總分採計基本分與額外加分兩項分數。 

4-3 比賽時間為完成一次或兩次回合的時間總和。 

甲隊：一次花30秒走完37格，答對3道題目，得分60分30秒。 

乙隊：第一次15秒28格失誤，從新開始，第二次20秒完成37 



      格。兩次總時間為35秒，答對3道題目，得分60分35秒。 

丙隊：第一次7秒20格失誤，從新開始，第二次16秒完成30 

      格。兩次總時間為23秒，答對3道題目，得分53分23秒。 

成績判定：甲>乙>丙 

（5） 對於上列比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解釋規則之

權利。若對比賽規則有爭議時，仍以裁判判定為依據。 

 

  



附件二：稅務陣法大師競賽規則 

一、機器人硬體規範 

1. 參賽機種需為輪型自走機器人，最多兩個動力輪，輔助輪數量不限。 

2. 機器人必須使用循跡自走、避障行進，不得以有線、無線等方式遙控。 

3. 機器人長寬高不得超過20cm*20cm*20cm。 

4. 機器人必須以自行裝載電池作為能源來源。 

5. 偵測迷宮板之感測器限用2個(例如:超音波、紅外線、雷射測距......等)。 

 

二、競賽場地道具尺寸及出題定義 

1. 場地圖為約120cm*120cm帆布輸出，線寬約1.5cm，線段交界位置有紅色

節點約3cm*3cm，線段上有標記擺放路徑隔板的虛線框。 

 

2. 路徑隔板尺寸：底座約21cm*4cm、板高約15cm。將路徑隔板排列放置格

線中作為隔板產生迷宮路線(橘色方塊示意)。 

 

3. 場地圖直行由左至右為1~4，橫列由上到下為A~D。交界點先行後列定義，



左及上為藍色編制，右及下為紅色編制，作為出入口出題點，不影響交

界點編制。 

 

4. 題目部署【選項A-J】的「移動迷宮」組成。 

5. 選手可自行將底圖四周加以膠帶固定於地面或底板上，牆隔板由選手在

於比賽題目公布後，自行排列在格線中，引導機器人通過加分端點，機

器人正投影完整覆蓋加分端點，則予以計分。 

 

三、比賽規則 

1. 機器人於迷宮中，需確實使用距離感測器偵測迷宮板，以引導機器人依檢

錄時選擇之迷宮搜尋法行進，違反此項規則則不予計分。 

2. 機器人於場地圖中移動必需循白線行進，白線須在兩動力輪之中，機器人

正投影超出白線視同出軌。 

3. 大會於開幕後公布題目，題目為已公布題目中挑選，根據題目公布後，學

生須自行規劃出「移動迷宮」的路徑位置。 

4. 「移動迷宮」：機器人由自選起點出發，選手透過有限之路徑隔板，引導

機器人通過加分端點取分。最多可有3名選手下場佈建隔板。 

5. 「移動迷宮」計分規則：以【選項A-J】為計分依據 

應通過選項 

(所謂的答案) 
通過 每通過一個加5分，同點不重複累積。 

不應通過選項 

(所謂的錯誤答案) 
通過 每通過一個扣2分，同點不重複累積。 

 

 

A  

離開位置 



例如：題目為下列何者為地方稅收？(A) 地價稅、(B)土地增值稅、 

(C)營業稅、(D)貨物稅、(E)房屋稅、(F)契稅、(G)使用牌照

稅、(H)勞務稅、(I)遺產稅、(J)印花稅 

 

選手則必須令機器人通過A、B、E、F、G、J，盡量避開C、D、H、I。 

機器人於選手自選「移動迷宮」端口出發後，撞倒自擺隔板、出軌、

觸碰機器人等影響機器行徑、時間滿兩分鐘或隊伍自行提出結束比賽，

則結束計時。 

6. 成績結算方法 

(1) 成績排序：總分較高者排序較前，若同分，用時短者排名較前。 

(2) 若在比賽規則上有認知差異與意見分歧，則由裁判團進行討論，由裁

判長提出最終共識決議。 

(3) 對於上列比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解釋規則之

權利。若對比賽規則有爭議時，仍以裁判判定為依據。 

(4) 犯規停判以裁判判定為準。 

(5) 選手需注意題目內容與實際行走軌跡 

8.檢錄 

(1) 機器人須能通過大小在20cm*20cm*20cm限制內的檢查。 

(2) 陣法大師賽，選手須在陣法大師規畫圖，畫出完整規劃圖。此規畫圖

於選手下場競賽時，得由領航員拿在手上，依序指引同隊選手。 

(3) 當機器人大小檢測通過，且繳交資料無誤後，檢錄工作人員會在機器人

A B 

C D E 

F G H 

I J 



身上貼上檢錄完成的貼紙，貼紙一旦黏貼上去，選手不得再以任何理由

碰觸機器人，直到下場競賽時，得在裁判示意下，拿取機器人下場競賽。  



附件三：機器人打擊逃稅挑戰競賽規則 

一、機器人的規定 

1.機器人必須為自立型(由程式控制行動),不得以有線、無線射頻或紅外線遙控。 

2.機器人的長、寬、高等均不得超過 25 公分,丈量時以相對輪子軸心連線處為寬 

  邊，寬邊相差 90 度角為長邊,不得斜量。 

3.機器人不得在比賽中伸展或變動車體大小,不得讓任何機構件進行旋轉或移動。 

4.在符合上述規則下，允許機器人更動造型。 

 

二、比賽場地 

 

1. 場地底面:比賽場地為一般的大圖印刷印在圖紙或帆布,貼在木板或貼在

比賽場地的地面上(可能有某種程度的不平坦,機器人必須能夠適應現場

的環境)。 

2. 線寬:中央的禁入區及四周的黑色邊界線寬度以現場的為準。 

3. 起跑區:起跑區長約 50 公分,寬約 30 公分。 

4. 禁入區:新增兩處 長 30 公分 x 寬 30 公分的禁入區,位置將於比賽當

天公佈。 

5. 寶特瓶:場地上放置 24 個瓶口著地倒立的寶特瓶(容量約 600cc,圓筒

形),其中 18個貼上藍色紙(以下稱「藍色寶特瓶」),6 個貼上紅色紙(以

下稱「紅色寶特瓶」)。貼在寶特瓶的色紙的顏色及寶特瓶的放置位置以

比賽現場的為準。 



6. 場地為大圖輸出圖紙、帆布或木板,其接合處可能有某種程度的不平坦或

色差,機器人必須可以克服這樣的障礙。 

 

三、比賽規則 

1. 出賽次序:參加隊伍依報名先後決定出賽次序。 

2. 操控手人數:每隊限一名操控手下場操控機器人。 

3. 比賽開始前,所有參賽的機器人均須置放於大會指定的區域,輪到下場比賽

的隊伍,操控手須在裁判示意下拿取自己的機器人下場比賽。 

4. 準備狀態:比賽時每次一個機器人下場比賽,先就位於紅色起跑區內,機器

人的任何部位不可超出起跑區,機器人的擺置方向不限制。裁判發出哨聲前

操控手不可使機器人的馬達轉動。 

5. 比賽任務:當裁判發出哨聲後,操控手即可啟動機器人開始由程式控制撞擊

寶特瓶。比賽進行中操控手不得撿拾寶特瓶。 

6. 比賽次數:每隊只有一次上場比賽機會。 

7. 比賽時間:每隊有 60 秒的比賽時間。 

8. 比賽終止:有下列情況之一時,比賽終止,以當時瓶子倒下的情況，計算比賽

成績。 

8-1 比賽時間到。 

 
8-2 出界:機器人車體的正投影整體越出邊界線或整體進入禁入區。 

8-3 自願終止:操控手自行提出終止要求後經裁判同意終止。 

自操控手提出要求到正式停止計時會有時間延遲,裁判將以實際停止計時

為準,參賽隊伍不得異議。 

9.成績計算:參賽隊伍依行進途中撞倒的寶特瓶及使用時間統計成績。 

機器人須將寶特瓶完全撞倒才計分,如僅移動寶特瓶則不予計分。 

機器人直接將寶特瓶撞倒或寶特瓶互撞倒地均予以計分。 

機器人出界,依出界前撞倒的寶特瓶計算分數。 

9-1 每撞倒一個藍色寶特瓶(個人逃稅者)得 1 分。 

9-2 每撞倒一個紅色寶特瓶(公司逃稅戶)得 2 分。 



10.名次排列:先以得分高低排列名次;如參賽隊伍的得分相同時以撞倒紅色寶

特瓶多者為勝;若還是相同,則依比賽時間作為排名依據,使用時間較短者排名

較前。 

11.本規則未提及事宜,由裁判在現場根據實際情況裁定。 

  



附件四：機器人歹路不可行競賽規則 

一、機器人的規定 

1. 機器人必須為自主移動,不得以有線、無線射頻或紅外線遙控。 

2. 機器人的長、寬、高等均不得超過 20 公分,丈量時以相對輪子軸心 

連線處為寬邊，寬邊相差 90 度角為長邊,不得斜量。 

 

二、比賽場地 

1. 場地為帆布材質表面，以約 2 公分寬的黑色軌跡線，場地圖有不同難度的 

弧線及折線相互連接 (請參考下圖)而成，由於該材質的特性可能有某種 

程度的不平坦，參賽的機器人必須可以克服這樣的障礙。 

2. 在軌跡線上放置 2 個寶特瓶(圖中圓形綠色處；寶特瓶的容量約 0.6 公升，

圓柱形，不裝瓶蓋，瓶口着地倒立，外表可能有貼產品標籤)。 軌跡線上

的紅點距離寶特瓶約 30 公分，由紅色電工膠帶貼成。 

 

 

三、比賽規則 

1. 出賽次序:參加隊伍依報名先後決定出賽次序。 

2. 操控手人數:每隊限一名操控手下場操控機器人。 

3. 比賽開始前,所有參賽的機器人均須置放於大會指定的區域,輪到下場比賽

的隊伍,操控手須在裁判示意下拿取自己的機器人下場比賽。 

4. 準備狀態:比賽時每次一個機器人下場比賽,先就位於起點處,機器人本體

不得超出兩條紅色線段,並且不可先啟動馬達。 

5. 下場比賽時，操控手將機器人放置 A 端起點，當裁判發出哨聲後，操控手

即 可啟動機器人沿著黑色軌跡線走向 B 端點，每隊比賽限重新開始一次

的機會，兩合回中可擇最優成績登錄。 

6. 避障階段：機器人行走到寶特瓶前方時，必須繞過【貪汙者】、【詐騙者】

寶特瓶且機器無碰觸該瓶，並在紅點之前行走在黑色軌跡上，否則視為脫

貪汙者 

詐騙者 



離黑色軌跡線，結束計算成績。 

7. 比賽次數：每隊只有一次上場比賽機會，得要求重新開始一次。成績採擇

優計算。 

8. 比賽時間:每隊每回合最多有 90 秒的比賽時間。 

9. 比賽終止:有下列情況之一時,比賽終止,以當時的情況計算比賽成績。 

(1) 比賽時間結束。 

(2) 脫離軌跡線:機器人脫離軌跡線行走,即車體的正投影未全部覆蓋在軌

跡線上。機器人在閃避區起點及閃避區終點之間才可脫離軌跡線行走,

但在閃避區起點及閃避區終點時,車體的正投影必須有一部分通過閃

避區起點或閃避區終點,否則視為脫離軌跡線。 

(3) 逆向行走:機器人朝起點方向行走,特定區域除外(請參考比賽場地說

明)。 

(4) 重複行走:機器人重複行走過已走過的軌跡線,特定區域除外(請參考

比賽場地說明)。機器人在為繞過寶特瓶而行走時,可跨越已走過的或

鄰近的軌跡線。 

(5) 停止不動:機器人停止不動超過 5 秒。 

(6) 原地打轉:機器人原地打轉超過 5 秒。 

(7) 撞倒寶特瓶:機器人撞倒寶特瓶。 

(8) 跌落場地:機器人跌落場地外或是卡在場地邊緣無法繼續行進。 

10. 成績計算:比賽以下列兩種方式計算成績: 

(1) 距離分數，機器人的行走距離以標註於軌跡線旁的距離段數計算,未滿

一段者不計。全程完成將可獲得300分。 

(2) 避開【貪汙者】、【詐騙者】兩支寶特瓶，每支加計50分，惟需符合

於紅點前回到線上的規定，才算一次完整避障動作，否則不計分。 

11. 名次排列: 

(1) 優先比序得分排序，同分再採計完成時間秒數，秒數誤差在0.5秒內，

則並列成績。 

12. 禁止事項:比賽開始後,操控手不得對機器人所有的組件進行調整或置換

(含程式、電池及電路板等),也不得要求暫停。 

13. 適應環境:比賽場所的照明、溫度、濕度...者等,均為普通的環境程度,參

賽作品必須能適應現場的環境,參賽隊伍不得要求作任何改變。 

14. 本規則未提及事宜,由裁判在現場根據實際情況裁定。 


